附件二：
南京林业大学
关于“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学生选派的管理规定
2012年 12月4日

我校作为“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建设高校被纳入国家留学基金委选拔优秀本科生出国留学的单位，这对我校深入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充分发挥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的优势及政策导向和带动作用，进一步推动我校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和机构的合作，促进多元文化交流，扩展学生的专业视野、提升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提高我校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就业竞争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新的机遇，这也符合我校进一步实施学生国际化的重要战略。为配合国家留学基金委做好我校“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简称“项目”）学生的选拔工作，协调好学校相关学院和职能部门的关系，规范“项目”的实施和管理工作，特制定以下规定：

一、“项目”学生选派原则
1．本规定适用于在南京林业大学在读的本科二年级（含）以上的优秀学生赴国外一流高校或机构的优势学科专业进行课程学习、毕业设计或赴国际组织/企业/实验室实习。

2．“项目”归口国际合作处统一管理。并由国际合作处与相关学院、教务处和学生处领导成立“项目”协调小组，组长由国际合作处处长担任。

3. “项目”与国外大学和机构签署的合作协议由国际合作处统一与国外大学和机构签订。

4．国际合作处、相关学院、教务处共同负责与国外大学商榷制定学生在国外的课程学习、毕业设计、或赴国际组织/企业/实验室实习等内容。

二、“项目”学生的选派计划
5．“项目”选拔对象为我校计划内在读的本科二年级（含）以上的学生，中国国籍，热爱祖国，要求品学兼优，具有良好的政治和专业素质，身心健康，无违法违纪记录，有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6．“项目”学生从我校国家重点学科、特色重点学科等专业领域选派。

7．“项目”学生应具备品学兼优，身心健康，学习成绩平均分不低于85分（百分制）或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3.5分（四分制），热心参加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等条件。
8、留学期限：3-12个月。

9．“项目”学生的英语成绩雅思6.5，托福95；德、意、法、西语达到欧洲统一语言参考框架（CECRL）的B2级，日本语达到二级（N2），韩语达到TOPIK4级。
10．“项目”学生涉及到的学院负责向所在专业、学科方向的学生介绍项目的内容、目的和入选条件等具体事项。由学生本人自愿报名，并提交有学生家长签字的申请书。

11．“项目”涉及的相关学院组成选拔小组，并在院内公开候选学生名单及选拔程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候选学生进行全面考核和考察。

12．相关学院的选拔小组将选拔出的学生名单上报国际合作处，并由“项目”协调小组决定最终人选，公示无异议后派出。
三、“项目”学生资助

13．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项目”学生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规定留学期间的奖学金生活费用，资助标准及方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四、“项目”学生的派出与管理
14．“项目”学生派出前必须与国家留学基金委签订«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并办理公证、交纳保证金，同时办理«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书»，出国后凭«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资格证书»、«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报到证明» 到留学目的国驻外使（领）馆报到后方能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同时“项目”学生出国前还需与学校签订《南京林业大学“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国外课程学习、毕业设计、实验室实习协议书》，并共同履行协议条款。
15．对“项目”学生实行“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办法进行管理。

16．“项目”学生在境外学习期间应该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的有关规定及有关协议的约定，自觉接受我驻外使（领）馆的管理。定期和学校保持联系，及时汇报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学校将和使（领）馆一起对留学人员进行跟踪管理。

17．“项目”学生不得改变留学身份、留学期限、留学国家和留学单位。并遵守所在国学校的校规和服从教学安排，达到“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的要求和目的。

18．“项目”学生必须按期按时回国回校报到，并在回校一周内向学校提交一份在国外学习的书面总结汇报，陈述国外课程学习、毕业设计和实验室实习的执行情况，由学院和教务处对其完成的学习情况进行学分审核和认定。
五、“项目”学生出国前的准备

19．“项目”学生在出国前必须向所在学院提交《南京林业大学“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学生赴境外学习计划审核表》，并经学院审核后报国际合作处和教务处批准。

20．“项目”学生的学籍保留和登记等方面工作由教务处负责。

21．“项目”学生如因出国时间的原因而不能参加已修课程的正常考试，由学生本人提出提前或延缓考试申请，教务处根据具体情况会同相关学院协调和安排提前考试或缓考。
22．“项目”学生必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教育部出国人员上海集训部办理派出手续。国际合作处给予必要的帮助、指导和联系。

23．“项目”学生（根据留学时间长短）有关的课程学习、毕业设计、实验室实习等内容的学分互换互认由教务处审核、认定和批准。

六、附则

24．本规定未尽事宜，由“项目”协调小组会商后处理。

25．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具体由国际合作处负责解释。

